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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翔安区 2026年南部新城指定区域学校初中招生范围划分及说明

序号 学校 主片区 多校派位片区 招生说明

1
厦大附属

科技中学

翔安校区

1.招收翔安大道以东，

洪钟大道以西，翔安南

路以南，金泉路以北区

域“两一致”适龄儿童；

2.招收新澳路以东，洪

钟大道以西，金泉路以

南，洞庭路以北区域

“两一致”适龄儿童；

3.招收因科技中学翔安

校区建设中被征地的

钟宅社区后房里、洪前

社区大中二组原村民

直系子女。

学校完成主片区招生任务后的剩

余学位，面向南部新城指定区域内

其他片区招收补充生源。

1.当同一批次报名人数超出可提供学位时，则根据适

龄儿童监护人（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其中一

方）落户早晚顺序确定录取名单，溢出学生由家长填

报志愿，按照“遵循志愿、落户优先”的原则安排到

南部新城指定区域内其他学校。

2.钟宅社区后房里、洪前社区大中二组被征地居民小

组“原村民”是指 2014年 8月 31日（征地当年）前

适龄儿童及父（母）户籍在上述涉及征地居民小组并

实际居住的居民。通过挂靠、寄户等方式将户籍迁入

社区或上述日期前适龄儿童及父（母）户籍不在以上

居民小组并实际居住的均不属于招生范畴。

2
厦门双十

中学翔安

校区

1.招收洪钟大道以东，

浦滨路、金海路以西，

金泉路以南，洞庭路以

北区域“两一致”适龄

儿童；

2.招收浦边社区被征地

学校完成主片区招生任务后的剩

余学位，按照以下次序，采用自愿

报名的方式补充生源：

1.接受洪钟大道以东，鸿翔东路以

西，鸿翔北路以南，金泉路以北区

域内符合招生条件的适龄儿童报

名；

1.当同一批次报名人数超出可提供学位时，则根据适

龄儿童监护人（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其中一

方）落户早晚顺序确定录取名单，溢出学生由家长填

报志愿，按照“遵循志愿、落户优先”的原则安排到南

部新城指定区域内其他学校；

2.浦边社区被征地居民小组“原村民”是指 2017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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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小组原村民直系

子女。

2.完成上述招生仍有剩余学位的

前提下，面向南部新城指定区域内

其他片区招收补充生源。

月 31日（征地当年）前适龄儿童及父（母）户籍在

浦边社区涉及征地居民小组并实际居住的居民。通过

挂靠、寄户等方式将户籍迁入社区或上述日期前适龄

儿童及父（母）户籍不在以上居民小组并实际居住的

均不属于招生范畴。

3

厦门市翔

城中学（厦

门外国语

学校翔城

分校）

1.招收新澳路以东，洪

钟大道以西，洞庭路以

南，蓬莱路以北区域

“两一致”适龄儿童；

2.招收鼓锣社区“两一

致”的适龄儿童。

学校完成主片区招生任务后的剩

余学位，按照以下次序，采用自愿

报名的方式补充生源：

1.接受洪钟大道以东，金海路以

西，洞庭路以南，蓬莱路以北区域

内符合招生条件的适龄儿童报名；

2.完成上述招生仍有剩余学位的

前提下，面向南部新城指定区域内

其他片区招收补充生源。

当同一批次报名人数超出可提供学位时，则根据适龄

儿童监护人（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其中一方）

落户早晚顺序确定录取名单，溢出学生由家长填报志

愿，按照“遵循志愿、落户优先”的原则安排到南部

新城指定区域内其他学校。

4
双十中学

金海分校

招收洪钟大道、浦滨

路、金海路以东，翔安东

路以西，鸿翔北路以南，

洞庭路以北区域房户“两
一致”适龄儿童；

学校完成主片区招生任务后的剩

余学位，面向南部新城指定区域内

其他片区招收补充生源。

当同一批次报名人数超出可提供学位时，则根据适龄

儿童监护人（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其中一方）

落户早晚顺序确定录取名单，溢出学生由家长填报志

愿，按照“遵循志愿、落户优先”的原则安排到南部新

城指定区域内其他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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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南部新城指定区域是指翔安南部新城翔安大道以东，翔安东路以西，翔安南路以南，蓬莱路以北区域。

2.南部新城指定区域内，片区规划学校尚未建成的楼盘和后村社区，以及因教育资源整合到指定区域

内小学就读的钟宅社区、前浯社区符合招生条件的“两一致”适龄儿童，在片区规划学校尚未建成招生前，

片区适龄儿童可按照志愿顺序填报区域内已建成招生学校。当同一批次报名人数超出可提供学位时，则根

据适龄儿童监护人（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其中一方）落户早晚顺序（落户时间以公安派出所最近

一次落户登记时间为准）确定录取名单，直到该学生最终录取为止。

3.南部新城指定区域内学校属“热点区域”学校，片区适龄儿童报名时除符合“两一致”（指适龄儿

童与父（母）亲所载户口簿一致，实际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址一致）外，还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适龄儿童的父（母）亲持有片区房屋产权（父亲或母亲所占房屋产权比例应超过 50%，下同）

的，适龄儿童及其父（母）亲还应在片区实际居住一年以上（2025年 8月 31日前入住，上一年或当年交

房入住的新建商品房除外，下同）。

（2）适龄儿童的父（母）亲确无房产，父（母）亲通过政府规定的程序取得保障性住房居住资格的，

所居住的房屋应为家庭唯一居住地，且适龄儿童及其父（母）亲还应在片区实际居住一年以上（指实际居

住和适龄儿童户口最近迁入片区时间均应满一年以上），并持有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合法有效证明材料。

（3）适龄儿童的父（母）亲购买的片区房产（持有效的购房合同和购房票据）由于历史原因无法办

理产权的，且在片区外没有其他产权房，该住处应为其唯一居住地，且实际拥有并与其适龄儿童在片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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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居住一年以上。

（4）适龄儿童居住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房产的，其父（母）亲须确无房产，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实

际居住并拥有片区房产的产权应达三年以上（含三年），且适龄儿童及其父（母）亲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同住且户口同册，并实际居住 1年以上。

上述情况还要同时满足同一套房产每三年只能有一位适龄儿童在片区内的中学就学，子女多于一个的

家庭除外。

若不符合以上录取条件的适龄儿童，由翔安区教育局统筹到南部新城指定区域外有学位的学校就读。


